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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金石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于2025年4月12日以

直接送达、电子邮件等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会议通知，会议于2025年4月22日在公司总部会议室以
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的董事8人，实际出席的董事8人。本次会议由董事长王锦华先
生主持，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并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2024年年度报告》

及《2024年年度报告摘要》。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2.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3.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4.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董事认为，公司 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客观、真实地反映了公司2024年的财务状况和经营

成果。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5.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暨2025年中期分红规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不包括公司回购专户的股份数量），向

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50元（含税）。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总股本604,772,233股，扣除
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5,106,509股，即以599,665,724股为基数，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
29,983,286.20元（含税）。鉴于公司已于2024年11月实施2024年中期分红，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
现金红利 1.00 元（含税），合计派发现金红利 59,979,202.30 元(含税)。2024年度公司现金分红（包括中
期已分配的现金红利）总额89,962,488.50元，占2024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比例为35%。

公司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不包括公司回购专户的股份数量），向
全体股东每 10股送红股 4股。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总股本 604,772,233股，扣除公司回购专用证
券账户中的 5,106,509股，即以 599,665,724股为基数计算，本次送股后公司的总股本增加至 844,638,
523股（公司总股本数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最终登记结果为准，如有尾差，系
取整数所致）。

如在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权益分派预案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公司可参与权
益分派的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公司拟维持每股分配金额及送股比例不变，相应调整利润分配及送股总
额，并将另行公告具体调整情况。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进一步加大投资者回报力度，提高投资者获得感，如公司2025年满
足现金分红条件，公司拟在2025年实施中期分红，中期分红金额不超过相应期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并同意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制定2025年中期分红方案并予以实施。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公司 2024年年度
利润分配方案及2025年中期分红规划公告》（公告编号：2025-009）。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6.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公司 2024年度独

立董事述职报告》。
公司独立董事将在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上述职。
7.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审计委员会履职情况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并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公司 2024年度审

计委员会履职情况报告》。
8.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并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公司 2024年度内

部控制评价报告》。
9.审议通过了《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根据公司及子公司经营规划和资金需求，拟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业务，授信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600,000万元（含截至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已生效银行授信到期后续授信额度）。授信
业务包括但不限于贷款（含外币贷款）、承兑汇票、贴现、信用证、押汇、保函、代付、保理、商票贴现及保
贴、贷款承诺、结构化融资、项目并购贷款等。

上述授信额度不等于公司的实际融资金额，具体融资金额将根据运营资金的实际需求确定。具
体授信期限及各银行审批的授信额度以实际签订的合同为准，授信期内，授信额度可循环使用。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董事会授权董事长在上述授信
总额内代表公司办理相关手续，并签署上述授信总额内的一切与授信有关（包括但不限于授信、借款、
融资等）的合同、协议、凭证等各项法律文件；董事会同意在上述授信额度内以公司资产为公司银行授
信提供抵押或质押，并授权董事长签署与抵押或质押相关的合同等法律文件。同时由公司财务部门
负责具体实施。以上授权有效期限为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25年年度股东大会
召开之日止。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10.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ESG)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公司 2024年度环

境、社会和公司治理(ESG)报告》。
11.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并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公司拟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5年度财务与内部控制审计机构，聘期

一年，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决定其2025年度审计报酬、办理并签署相关服务协议等事项。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公司关于续聘会计

师事务所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0）。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12.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会计师事务所履职情况评估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并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公司 2024年度会

计师事务所履职情况评估报告》。
13.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会计师事务所履行监督职责情况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并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公司董事会审计委

员会对会计师事务所履行监督职责情况报告》。
14.审议通过了《公司董事会关于独立董事独立性自查情况的专项报告》；
独立董事程惠芳女士、姚铮先生、陆军荣先生已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公司董事会关于独

立董事独立性自查情况的专项报告》。
15.审议《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及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
子议案 15-1《公司 2024年度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董事兼任）薪酬及其 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

案》：全体董事回避表决；
子议案15-2《公司2024年度高级管理人员（非董事）薪酬及其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8票同

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制度规定，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核，结合

公司生产经营实际情况并参考行业薪酬水平，董事会对2024年度在公司任职的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年度税前薪酬进行了确认，具体详见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

同时，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参考国内同行业上市公司董事及高级
管理人员的薪酬水平，结合公司的实际经营运行情况与地区薪资水平，对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2025年度的薪酬方案拟定如下：在公司担任具体职务的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其工资标准按其所任职
务核定，年度绩效考核结果与年度薪酬挂钩，实际领取的年度薪酬总额由工资及根据绩效考核结果确
定的年度奖金组成，绩效考核由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负责实施；独立董事实行年度薪酬，独立董
事津贴标准为每人 13.2万元人民币/年（税前），已经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上述薪酬为税前收入，所涉及的个人所得税等均由公司统一代扣代缴。因换届、改选、任期内辞
职等原因离任的，按实际任期计算并予以发放。

以上各项子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2025年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并同意提交公
司董事会审议，关联委员已回避表决。

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对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履职情况及薪酬情况进行了审查并
发表建议，认为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符合公司所处行业的薪酬水平及公司生产经营实际
情况，符合公司薪酬考核相关制度，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下一步，建议公司进一步落
实公平原则、“责、权、利”统一原则、激励约束并重原则以及长远发展、体现薪酬与公司持续健康发展
的目标相符的原则，动态跟踪行业以及地区薪酬水平，科学确定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报酬。

因子议案15-1涉及董事薪酬，基于谨慎性原则，全体董事回避表决，同意直接提交公司 2024年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

16.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关联董事王福良先生已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金石资源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1）。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同意

将本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17.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将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

会，会议召开时间及审议事项等相关信息以公司披露的股东大会通知为准。
18.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并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2025年第一季度

报告》。
特此公告。
金石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4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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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全资子公司为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金石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 本次担保金额：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大金庄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金庄矿业”）与上海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以下简称“上海银行杭州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为公司提供最高额
不超过人民币8,000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公司全资子公司龙泉市砩矿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龙
泉砩矿”）与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以下简称“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
为公司提供最高额不超过人民币30,000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大金庄矿业已实
际为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87,000万元（含本次）；龙泉砩矿已实际为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人民币30,000万元（仅本次）。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 对外担保逾期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基本情况
近日，公司全资子公司大金庄矿业与上海银行杭州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

ZDB1772510006）为公司提供最高额不超过人民币8,000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公司全资子公司龙泉
砩矿与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20000000）浙商银高保字（2025）第
01006号）为公司提供最高额不超过人民币30,000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

（二）本次担保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的相关规定，大金庄矿业及

龙泉砩矿已就本次担保事宜履行了内部决策程序，本次担保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金石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007289077995
企业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注册资本：人民币陆亿零肆佰柒拾柒万贰仟贰佰叁拾叁元
法定代表人：王锦华
成立日期：2001年05月15日
营业期限：自2001年05月15日至 长期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莫干山路耀江国际大厦B座20层B室
经营范围：萤石矿及其他非金属矿、铜矿及其他金属矿的投资、技术开发；萤石（普通）地下开采

（含选厂，限下属子公司经营）；矿产品开采、加工、检测、矿山环境及安全的技术咨询；批发、零售：金属
材料，建筑材料，机械设备，电器设备，矿产品，化工原料及产品（除化学危险品及易制毒化学品）；货物
进出口,矿产资源勘查（凭许可证经营）。（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经营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经
营的项目取得许可证后方可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公司控股股东浙江金石实业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王锦华先生、宋英
女士合计持有公司股份328,818,27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4.37%，其中王锦华先生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资产总额

2024年12月31日

6,653,440,850.44
2025年3月31日

6,506,254,274.33

负债总额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502,801,211.77
1,595,635,909.78
2,752,280,029.79
257,027,424.87

4,262,102,260.87
1,662,891,787.22
858,933,129.34
66,866,229.24

注：以上2024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5年第一季度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次签订的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分别如下：
（一）大金庄矿业与上海银行杭州分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1.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2.保证期间：保证期间为主合同项下每笔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若主合同项下债务被划

分为数部分(如分期提款),且各部分的债务履行期不相同，则保证期间为最后一笔主债务履行期届满
之日起三年。因债务人违约，债权人提前收回债权的，保证人应当提前承担保证责任。贷款、项目融
资、贴现、透支、拆借的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为各主合同约定的到期还款日。信用证、保函的主债务
履行期届满之日为债权人开立的付款通知中规定的付款日。进出口信用证押汇、出口托收押汇、出口
发票贴现、打包贷款的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为合同约定的融资到期日。若债权人和债务人协商对
债务进行展期的，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为展期到期日，若债权人宣布债务提前到期的，届满之日为
被宣布的提前到期日。保证人对债务人缴纳、增缴保证金承担担保责任的期间为债权人要求债务人
缴纳之日起三年；若债权人分次要求的，则为最后一次要求缴纳、增缴之日起三年。部分或全部债务
履行期届满，债权人未受清偿的，债权人均有权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

3.担保金额：人民币8,000万元
4.保证范围：被担保主债权本金、利息、罚息、违约金、赔偿金以及主合同项下应缴未缴的保证金；

与主债权有关的所有银行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开证手续费、信用证修改费、提单背书费、承兑费、托收
手续费、风险承担费)；债权及/或担保物权实现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催收费用、诉讼费用、保全费、执行
费、律师费、担保物处置费、公告费、拍卖费、过户费、差旅费等)以及债务人给债权人造成的其他损失。

（二）龙泉砩矿与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1.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2.保证期间：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银行承兑汇票、进

口开证、保函项下的保证人保证期间为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起三年。商业汇票贴现的保证人保证期
间为贴现票据到期之日起三年。应收款保兑业务项下的保证人保证期间为债权人因履行保兑义务垫
款形成的对债务人的借款到期之日起三年。债权人与债务人就主合同债务履行期限达成展期协议
的，保证人保证期间自展期协议重新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若发生法律、法规规定或
主合同约定的事项，导致主合同债务被债权人宣布提前到期的，保证人保证期间自主合同债务提前到
期之日起三年。

3.担保金额：人民币30,000万元
4.保证范围：保证人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债务本金、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

以及诉讼(仲裁)费、律师费、差旅费等债权人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和所有其他应付费用。因汇率变化
而实际超出最高余额的部分，保证人自愿承担连带责任保证。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鉴于公司当前的经营状况以及资产负债水平，本次公司全资子公司大金庄矿业及龙泉砩矿为公

司提供担保风险可控，有利于提升公司融资能力，保证公司正常的营运资金需求，满足公司经营发展
需要，符合公司整体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情形，不会对公司的正常
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大金庄矿业对本公司新增提供最高额不超过人民币8,000万元的连带责

任保证担保额度，以及公司全资子公司龙泉砩矿对本公司提供最高额不超过人民币30,000万元的连
带责任保证担保额度。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大金庄矿业已实际为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87,
000万元（含本次）；龙泉砩矿已实际为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30,000万元（仅本次）。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金石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4月23日

证券代码：603505 证券简称：金石资源 公告编号：2025-013
金石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

部分股份质押与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金石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股东浙江金石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金石实业”）持有公司股份300,625,57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9.71%。本次质押与解除质押后，金石实
业累计质押公司股份76,040,000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25.29%，占公司总股本的12.57%。

● 金石实业及其一致行动人共持有公司股份328,818,27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4.37%。本次质押
与解除质押后，金石实业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公司股份76,040,000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23.13%，占公司总股本的12.57%。

公司于2025年4月22日收到控股股东金石实业的通知，获悉其所持有公司的部分股份被质押及
解除质押，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上市公司股份质押
近日，金石实业将其所持有的公司合计 20,500,000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票质押给中信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并于2025年4月21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完
成了证券质押登记手续。具体情况如下：

1.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 东
名称

金 石
实业

金 石
实业

合计

是否为
控股
股东

是

是

/

本次质押
股数
（股）

12,500,000
8,000,000
20,500,000

是否为限
售 股（如
是 ，注 明
限 售 类

型）

否

否

/

是否补
充质押

否

否

/

质押起始日

2025.04.21
2025.04.21

/

质 押 到 期
日

2026.04.21
2026.04.21

/

质权人

中信证券

中信证券

/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

4.16
2.66
6.82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

2.07
1.32
3.39

质 押 融
资 资 金
用途

偿 还 质
押债务

生产
经营

/
2.本次质押不存在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保障用途。
二、本次股份解除质押的情况
金石实业分别于 2024年 5月 7日及 2024年 9月 10日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合计 8,300,000股质押

给质权人中信证券。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4年5月10日及2024年9月12日披露的《关于控股
股东部分股份质押与解除质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27）及《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补充质押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4-048）。

2025年 4月 22日，金石实业将上述其质押给中信证券的股份办理了质押解除手续，具体情况如
下：

股东名称

本次解质股份（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解除质押时间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股）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浙江金石实业有限公司

8,300,000
2.76
1.37

2025年4月22日

300,625,574
49.71

76,040,000
25.29
12.57

本次股份解除质押后，金石实业若存在后续质押计划，其将根据实际质押情况及时履行告知义
务，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控股股东金石实业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
称

金石
实业

宋英

王锦华

合计

持股数量(股)

300,625,574
15,756,577
12,436,126
328,818,277

持 股
比例
（%）

49.71
2.61
2.06
54.37

本次质押与
解质前累计
质 押 数 量

（股）

63,840,000
0
0

63,840,000

本次质押与
解质后累计
质 押 数 量

（股）

76,040,000
0
0

76,040,000

占其所
持股份
比 例
（%）

25.29
0
0

23.13

占公司
总股本
比 例
（%）

12.57
0
0

12.57

已质押股份情况

已 质 押
股 份 中
限 售 股
份数量

0
0
0
0

已质押
股份中
冻结股
份数量

0
0
0
0

未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
股份中
限售股
份数量

0
0
0
0

未 质 押
股 份 中
冻 结 股
份数量

0
0
0
0

注：合计比例按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数量合并计算。
四、上市公司控股股东股份质押情况
1.金石实业资信状况良好，还款资金来源包括其自有资金、股票红利、投资收益等，具备相应的资

金偿还能力。
2.金石实业不存在通过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关联交易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况。
3.本次质押事项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主营业务、融资授信及融资成

本、持续经营能力等生产经营及公司治理产生影响。金石实业本次质押的股份不涉及业绩补偿义务。
4.在本次质押期内，如后续出现平仓或被强制平仓的风险，金石实业将采取包括但不限于补充质

押、提前还款等措施应对上述风险。
上述质押事项如出现其他重大变动情况，公司会按规定及时披露相关情况。
特此公告。
金石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23日

公司代码：603505 公司简称：金石资源

金石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报告摘要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http://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

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5、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公司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不包括公司回购专户的股份数量），向

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0.50元（含税）。截至 2025年 4月 22日公司总股本 604,772,233股，扣
除公司回购专户中的 5,106,509股,以 599,665,724股为基数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 29,983,286.20
元(含税)。鉴于公司已于2024年11月实施2024年中期分红，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00元
（含税），合计派发现金红利59,979,202.30元(含税)。2024年度公司现金分红（包括中期已分配的现金
红利）总额89,962,488.50元，占2024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比例为35%。

公司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不包括公司回购专户的股份数量），向
全体股东每10股送红股4股。以截至2025年4月22日公司总股本604,772,233股，扣除公司回购专户
中的5,106,509股,以599,665,724股为基数计算，本次送股后公司的总股本增加至844,638,523股（公司
总股本数以中登公司上海分公司最终登记结果为准，如有尾差，系取整数所致）。

如在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权益分派预案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公司可参与权
益分派的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公司拟维持每股分配金额及送股比例不变，相应调整利润分配及送股总
额。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A股

股票上市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金石资源

股票代码

603505
变更前股票简称

/
联 系 人 和 联

系方式

姓名

联系地址

电话

传真

电子信箱

董事会秘书

戴水君

杭州市求是路8号公元大厦南楼2301室

0571-81387094
0571-88380820

daisj@chinesekings.com

证券事务代表

张钧惠

杭州市求是路8号公元大厦南楼2301室

0571-81387094
0571-88380820

zhangjh@chinesekings.com
2、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公司是一家专业性的矿业公司。自2001年成立以来，专注于从事国家战略性矿产资源萤石矿的

投资和开发，以及萤石产品的生产和销售。2021年以来，公司业务逐步拓展至下游氟化工、含氟锂电
材料等领域，并在资源综合循环利用如伴共生萤石资源的开发利用、含锂细（尾）泥提取锂云母精矿等
方面取得较大突破。

（一）公司所属行业情况说明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年修订）》，公司属于非金属矿采选业。公司是该

分类名下第一家A股上市公司。
根据《中国氟化工行业“十二五”发展规划》，萤石“是与稀土类似的世界级稀缺资源”。
根据《全国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21—2025年）》，萤石被列入我国“战略性矿产目录”。
欧美等发达国家将萤石列入需重点保障的关键性矿种。
萤石被中国、美国、欧盟同时列为战略性矿产或关键性矿种。

图1：中国、美国、欧盟战略性/关键性矿物图
（二）萤石产品简要介绍及应用领域
1.萤石产品：萤石，又称氟石，是氟化钙的结晶体和化学氟元素最主要的来源，是被称为“黄金产

业”的氟化工产业链的起点。作为现代工业的重要矿物原料，其主要应用于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
新兴产业及国防、军事、核工业等领域，也是传统的化工、冶金、建材、光学等行业的重要原材料，具有
不可替代的战略地位。

2.应用领域：无水氟化氢/氢氟酸是萤石下游最主要的产品，主要应用于制冷剂以及作为新能源、
新材料、国防、航天航空等领域原材料的含氟聚合物、含氟中间体和电子级氢氟酸等。目前，我国的氟

化工产业正处于从氢氟酸等初级氟化工产品向含氟精细化工产品转型升级的过程中，下游传统的制
冷剂需求稳定，而随着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异军突起，下游汽车、电子、轻工、新能源、
环保、航空航天等相关产业对高附加值、高性能的氟聚合物和新型制冷剂市场需求迫切，中高端氟聚
合物、新型制冷剂和含氟精细化学品存在较大的发展空间，特别是新能源领域的含氟锂电材料、
PVDF、半导体、光伏面板等对萤石的需求将可能快速增长。

图2：萤石的下游应用
（三）萤石资源的全球分布及我国萤石资源的特点
1.萤石资源的全球分布
根据2025年初美国地质调查局公布的世界萤石储量数据，2024年底世界萤石总储量约3.2亿吨

氟化钙，较2024年初公布的数据增加约4,000万吨。根据该报告，萤石资源主要分布在中国、墨西哥、
南非、蒙古等，而日本、韩国、印度、欧盟、美国几乎少有萤石资源储量，形成结构性稀缺。其中，中国的
萤石储量从6,700万吨上升至8,600万吨，超过墨西哥，占比居全球第一。

图3：萤石资源的全球分布
（数据来源：美国地质调查局 USGS Mineral Commodity Summaries 2025）
2.我国萤石矿产资源禀赋及分布特点
（1）我国单一萤石矿资源含杂质低、品质优，被大量用于高端产业，其他国家资源难以替代，在全

球优质萤石资源中占有重要地位，是我国优质优势矿种；
（2）我国萤石资源主要分布在内蒙古、湖南、浙江、江西、福建、新疆等地，这些省区萤石基础储量

约占全国萤石总量的近80%，矿床数占53%；
（3）富矿少，贫矿多。在查明资源总量中，单一萤石矿的平均CaF2品位在 35%～40%左右，CaF2

品位大于65%的富矿（可直接作为冶金级块矿）仅占单一萤石矿床总量的7%；
（4）单一型萤石矿床，数量多，储量少，资源品质优，开采规模小，开发程度高。伴（共）生型矿床，

数量少，储量大，资源品质差（CaF2平均含量16%），开发利用程度低。伴生（共生）萤石矿中湖南、内蒙
古等地以铁、有色金属、稀有金属、稀土伴生萤石为主，云、贵、川等地主要以重晶石、稀土共生的萤石
矿为主；

（5）我国萤石资源开采过度，其储量约占全球的四分之一，而产量常年超过全球的60%。单一萤
石矿山的储采比仅10余年，资源保障能力严重不足，资源安全堪忧。

图4：我国萤石产量与世界产量比（单位：万吨）
（数据来源：美国地质调查局 USGS Mineral Commodity Summaries 2025）
（四）行业的周期性
作为应用领域广泛的重要原材料，萤石涉及的下游行业众多，与下游化工、钢铁、空调冰箱等以及

新能源、新材料等行业息息相关，因此萤石行业的发展周期伴随国家整体经济周期波动的特征也较为
明显。近年来，随着国家对矿山监管的日趋严格，以及下游需求应用领域的扩大，萤石整体价格中枢
呈逐年稳步上升趋势，现阶段周期属性有所减弱。

图5：2010年以来我国酸级萤石精粉价格（含税）走势
（数据来源：氟务在线）
[一]公司的主要产品
1.矿产品
（1）酸级萤石精粉：用于制备氢氟酸的萤石精粉，主要用途是作为氟化工的原料销售给下游氟化

工企业用于制备氢氟酸（主要应用于制冷剂以及作为新能源、新材料、国防军工、航天航空等领域原材
料的含氟聚合物、含氟中间体和电子级氢氟酸）等基础化工品。随着下游氟化工技术的进步，目前较
低品位的萤石精粉已用于制备氢氟酸。酸级萤石精粉是下游氟化工行业不可或缺的原材料。

（2）高品位萤石块矿：氟化钙含量≥65%的块状萤石原矿，主要用于钢铁等金属的冶炼以及陶瓷、
水泥等的生产，具有助熔、除杂质、降低熔体粘度等作用。高品位萤石块矿是高端冶炼行业难以替代
的助熔剂。

（3）锂云母精矿：是一种含锂元素的云母矿物精矿，主要应用于碳酸锂的制取及玻璃、陶瓷工业等
领域。公司的锂云母精矿主要系从含锂细泥（尾泥）中提取。

2.化工产品
（1）无水氟化氢（AHF）：是氟化工的基本化工原料，广泛应用于原子能、化工、石油等行业，是强氧

化剂，还是制取元素氟、各种氟制冷剂、无机氟化物、各种有机氟化物的基本原料，可配置成各种用途
的有水氢氟酸，用于金属、集成电路、显示屏、光伏等行业的清洗和蚀刻，新能源领域（新能源电池、风
光电）的应用，新能源电池石墨电极制备，及制造各种有机化合物的催化剂等。

（2）无水氟化铝：是一种重要的无机化合物，在铝冶炼、陶瓷工业、防腐蚀剂、磨料和焊剂等领域有
着广泛的应用，其优异的化学稳定性和广泛的用途，使其成为工业生产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原料。无水
氟化铝是通过氢氟酸和氢氧化铝化学合成的方式制备的，制备过程包括净化、反应、结晶等环节。

公司控股子公司金鄂博氟化工目前已建成年产30万吨AHF/氟化铝柔性化生产线，投产后生产规
模在全球处于领先地位。

[二]公司的经营模式
公司的主要经营模式系围绕矿山的投资、开采、选矿加工、下游氟化工产品深加工以及最终产品

的销售展开。

图6：公司经营模式流程图
1.生产模式
（1）单一萤石矿山
公司自有单一矿山的生产主要由采矿和选矿两个环节构成。一是采矿，目前公司在生产的萤石

矿山除蒙古项目采用露天开采外，其余矿山都采用地下开采模式，矿床埋藏较浅，地质条件相对稳
定。其中井巷作业部分为外包模式，外包模式由具有专业资质的矿山工程施工企业承包，公司业务部
门负责生产计划、技术指导及安全监督等；为更好地进行管理，公司正在逐步扩大自行组建采掘施工
队伍进行井巷作业。二是选矿，从矿山开采出来的萤石原矿运抵选矿厂后，经预选挑出高品位萤石块
矿并抛去废石，剩余的原矿经选矿作业制成萤石精粉。

公司根据产能和效益、短期与长期兼顾的原则，确定各单一矿山年度生产计划，并下达给各子公
司。各子公司根据“开拓、采准、备采”三级矿量平衡的原则，组织生产。公司与各子公司签订责任书，
明确产量和质量要求，按月考核，实施奖惩，确保目标责任的落实。

（2）资源综合利用
公司近年来在“难处理资源”的综合利用业务方面加快扩张，在共伴生萤石矿以及锂矿尾泥的综

合利用上取得突破性进展。主要生产模式是通过和资源方合作，以轻资产的模式间接控制或取得资
源，同时负责项目的全面经营管理。目前公司在内蒙古包头地区与包钢合作开发白云鄂博共伴生萤
石矿，以及在江西宜春与九岭锂业合作的江西金岭尾泥提锂项目均为此模式。

（3）氟化工项目
公司控股子公司金鄂博氟化工拥有“低品位超细萤石粉制备无水氟化氢”专有核心技术，使用内

蒙古白云鄂博矿共伴生萤石资源生产的低品位超细萤石粉生产AHF，以“选化一体”盘活伴生萤石资
源。

2.采购模式
公司主要产品的原料为萤石原矿，单一萤石主要来源为自有矿山开采及部分外购。日常萤石生

产耗用的辅助材料主要包括：火工材料、钢轨、钢球、衬板、油酸、水玻璃、纯碱及其它助剂、包装袋等；
无水氟化氢生产所需主要是硫酸等，这些材料一般为通用产品，不需要定制，较易从市场采购。包头

“选化一体”项目中，无水氟化氢生产所需的萤石精粉主要来源于包钢金石，包钢金石的原料来自于包
钢股份的尾矿；江西金岭的原料含锂尾泥主要来自于九岭锂业以及面向市场采购。

大宗材料的采购由公司统一负责；小额、少量的材料则由各子公司就地采购。具体采购流程为：
由各子公司根据生产计划并结合库存情况制定采购计划，提出采购申请报公司采购中心，经采购主管
审核、中心总经理批准后进行采购。大宗物资采购采取招标或议标方式；供应商确定后，由公司与供
应商签订采购协议，商品直接送至各子公司，验收后入库。

3.销售模式
（1）酸级萤石精粉：主要采取直销模式销售给下游客户。公司与下游客户浙江三美化工、淄博飞

源化工、烟台中瑞化工、山东飞源东泰高分子材料、山东金汇丰科技、江苏梅兰化工、浙江永和股份以
及部分海外客户等建立了稳定的合作伙伴关系。公司安排业务经理负责主要客户，保持密切沟通。

（2）高品位萤石块矿：在2016年及之前年度主要销售给中间加工企业，由其根据需要进行适当加
工后转售给冶炼企业等客户。2017年开始，因机选产品质量稳定，公司开始直接销往终端用户，目前
南方地区直销给终端客户的占比较高，北方地区主要是翔振矿业自产的高品位块矿暂以中间贸易商
销售渠道为主。

除销售自产产品外，公司会根据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适时、适当地开展萤石精粉贸易业务，这有
利于公司更好地维护客户关系、巩固市场地位。

由于近年来萤石产品的价格波动幅度较大，公司产品销售采取市场定价方式，由公司营销中心负
责与客户进行价格谈判，根据市场价格信息及公司产品特点等确定产品的最终销售定价。公司与下
游客户订单的数量和价格多为每月签订。

（3）无水氟化氢：控股子公司金鄂博氟化工基于自有核心技术，使用内蒙古白云鄂博矿共伴生萤
石资源生产的低品位超细萤石粉生产AHF，生产正常品质的无水氟化氢产品，并对外销售。公司的
AHF产品主要以直销模式销售给下游氟化工企业。报告期内，公司AHF产品主要销往下游行业的一
线厂家，如宁夏氟峰、鲁西化工、梅兰化工、巨化集团、旭鑫化工等。

[三]公司的行业地位
公司通过持续不断地进行萤石成矿规律研究、开展探边摸底增储等勘查工作，以及加大充填采矿

和选矿研究等措施，单一萤石矿山的资源利用率得以提高，故近年来萤石保有资源储量持续稳定在2,
700万吨左右，对应矿物量约1,300万吨。作为我国萤石行业中资源储量、开采及加工规模遥遥领先的
行业龙头企业，公司还是“国家矿产资源综合利用示范基地”的主要承建单位，是最新行业标准《萤石》
修订（YB/T 5217-2019）的承担单位。

3、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3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基本每股收益（元／
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
股）

2024年

6,653,440,850.44
1,595,635,909.78
2,752,280,029.79
257,027,424.87

259,480,447.28

547,535,270.20
15.66
0.43
0.43

2023年

5,013,506,192.90
1,633,099,366.83
1,895,877,238.30
348,898,949.72

351,193,538.44

7,887,823.71
23.45
0.58
0.58

本年比上年
增减(%)
32.71
-2.29
45.17
-26.33

-26.11

6,841.53
减少7.79个百分点

-25.86
-25.86

2022年

3,058,532,341.71
1,353,116,778.25
1,050,137,978.87
222,386,070.67

216,478,708.68

315,348,208.35
17.24
0.37
0.37

注：本年度营业收入同比上升45.17%，但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下滑26.33%，主要原
因系：

(1)江西金岭：受锂业周期性影响，本报告期归母净利润-2,232.38万元，同比减少4,169.66万元（上
年归母净利润1,937.28万元）；

(2)自有单一矿山产销量减少，且加大安全环保投入带来成本增加：① 自有矿山萤石产品产销量

较上年下滑。本期销售自产萤石精矿（酸级萤石精粉和高品位萤石块矿）39.96万吨，同比减少4.17万
吨（上年销量为44.13万吨）；②报告期内，由于矿山安全环保整治，投入加大带来成本的显著增加及公
司为发挥选矿优势，收购部分原矿生产萤石精矿，外购原矿所生产的萤石精矿毛利率较低；③报告期
内尽管萤石产品价格同比有所上涨，但单一矿山自产萤石精矿毛利率较上年同期减少5.83个百分点。

(3)营业收入大幅增长，主要来自金鄂博氟化工的无水氟化氢产品实现销售。由于无水氟化氢产
品行业毛利率整体偏低，故未能带动净利润同步增长；但基于“选化一体”模式，金鄂博氟化工将包钢
金石的低品位萤石粉转化成标准的、可供下游使用的无水氟化氢产品，实现了包钢金石生产的近 58
万吨非标准的、低品位萤石粉的市场价值，即金鄂博氟化工的部分利润体现在包钢金石，公司对包钢
金石以权益法核算，本期实现对包钢金石的投资收益8,816.37万元。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第一季度
（1-3月份）

448,114,391.69
60,535,568.14
61,139,167.75
57,925,958.90

第二季度
（4-6月份）

670,660,386.88
107,067,948.70
107,862,917.34
222,790,395.96

第三季度
（7-9月份）

711,222,204.06
82,756,837.60
82,212,422.66
89,659,786.73

第四季度
（10-12月份）

922,283,047.16
6,667,070.43
8,265,939.53

177,159,128.61
注：2024年第四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前三季度相比大幅下降主要原因：
（1）江西金岭的库存商品-锂云母的年末存货成本高于其可变现净值，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及确认

技改期间的主营业务成本导致归母净利润减少约2,100万元；（2）江山金石含氟锂电材料项目处于工
艺调试期间，蒙古国预处理项目建成转固，已开采剥离原矿尚未转化为萤石产品，导致归母净利润减
少约1,500万元；（3）兰溪金昌2024年11-12月因事故停产，少实现归母净利润约2,350万元。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股东情况
4.1 报告期末及年报披露前一个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和持有特

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单位: 股

截至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全称）

浙江金石实业有限公司

宋英

杭州紫石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高雅萍

上海循理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循理盛源 1号私

募证券投资基金

王锦华

深圳市平石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平石T5对冲基

金

上海永拓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永拓投资久盈 1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蒋仕波

上海循理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循理盛源 5号私

募证券投资基金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
说明

报告期内增减

0
0

-265,180
0

-446,400

2,057,600

-6,654,400

294,600

200,000

-784,232

期 末 持 股 数
量

300,625,574
15,756,577
15,344,492
13,151,162

12,439,000

12,436,126

9,981,783

8,261,612

7,275,176

7,264,300

上述股东中，浙江金石实业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王
锦华先生在浙江金石实业有限公司占90%股份，股东宋英女士与公司实际
控制人王锦华先生系夫妻关系。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

系或者属于一致行动人。

无

比例(%)

49.71
2.61
2.54
2.17

2.06

2.06

1.65

1.37

1.20

1.20

持 有 有
限 售 条
件 的 股
份数量

0
0
0
0

0

0

0

0

0

0

17,578
16,910

0
0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
况

股份
状态

质押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数量

60,240,000
0
0
0

0

0

0

0

0

0

股东
性质

境内非国有法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非国有法人

境内自然人

未知

境内自然人

未知

未知

境内自然人

未知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1、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披露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

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75,228.00万元，同比增长45.17%；主营业务收入274,470.64万元，

同比增长45.4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5,702.74万元，同比减少26.3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25,948.04万元，同比减少26.11%。

2、公司年度报告披露后存在退市风险警示或终止上市情形的，应当披露导致退市风险警示或终
止上市情形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证券代码：603505 证券简称：金石资源 公告编号：2025-008
金石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金石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于2025年4月12日以

直接送达、电子邮件等方式向全体监事发出会议通知。会议于2025年4月22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
结合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的监事3人，实际出席的监事3人。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王忠炎先
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等法律法规以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监事会认为：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以

及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
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信息能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报告期内的经营管理和财务
状况等事项；在提出本意见前，未发现参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
密规定的行为；全体监事保证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承诺
其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
个别及连带责任。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2024年年度报告》
及《2024年年度报告摘要》。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3.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监事认为，公司 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客观、真实地反映了公司2024年的财务状况和经营

成果。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4.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暨2025年中期分红规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不包括公司回购专户的股份数量），向

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50元（含税）。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总股本604,772,233股，扣除
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5,106,509股，即以599,665,724股为基数，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
29,983,286.20元（含税）。鉴于公司已于2024年11月实施2024年中期分红，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
现金红利 1.00 元（含税），合计派发现金红利 59,979,202.30 元(含税)。2024年度公司现金分红（包括中
期已分配的现金红利）总额89,962,488.50元，占2024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比例为35%。

公司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不包括公司回购专户的股份数量），向
全体股东每 10股送红股 4股。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总股本 604,772,233股，扣除公司回购专用证
券账户中的 5,106,509股，即以 599,665,724股为基数计算，本次送股后公司的总股本增加至 844,638,
523股（公司总股本数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最终登记结果为准，如有尾差，系
取整数所致）。

如在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权益分派预案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
间，公司可参与权益分派的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公司拟维持每股分配金额及送股比例不变，相应调整
利润分配及送股总额，并将另行公告具体调整情况。

为维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进一步加大投资者回报力度，提高投资者获得感，如公司2025年满
足现金分红条件，公司拟在2025年实施中期分红，中期分红金额不超过相应期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并同意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制定2025年中期分红方案并予以实施。

监事会认为：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暨2025年中期分红规划是在综合考虑公司实际情况以
及股东利益的基础上作出的，符合全体股东的整体利益及公司的可持续发展要求，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公司 2024年年度
利润分配方案及2025年中期分红规划公告》（公告编号：2025-009）。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5.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公司 2024年度内

部控制评价报告》。
6.审议《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薪酬及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因该议案涉及监事薪酬，基于谨慎性原则，全体监事回避表决，同意直接提交公司2024年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制度规定，结合公司生产经营实际情况并参考地区薪

酬水平，公司监事会对2024年度在公司任职并领薪的监事年度税前薪酬进行了确认，具体详见公司
《2024年年度报告》。

同时，对公司监事2025年度的薪酬方案拟定如下：在公司担任具体职务的监事，其工资标准按其
所任职务核定，年度绩效考核结果与年度薪酬挂钩，实际领取的年度薪酬总额由工资及根据绩效考核
结果确定的年度奖金组成，绩效考核根据公司相关薪酬与绩效考核管理制度实施。

上述薪酬为税前收入，所涉及的个人所得税等均由公司统一代扣代缴。因换届、改选、任期内辞
职等原因离任的，按实际任期计算并予以发放。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7.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关联监事李明明先生已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2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定价公允，遵循自愿、公平合理、协商一致的原则，

符合公司经营需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金石资源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1）。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8.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监事会认为：公司2025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以及

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定；公司2025年第一季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
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信息能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报告期内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
等事项；在提出本意见前，未发现参与公司2025年第一季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
的行为；全体监事保证公司2025年第一季度报告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承诺其内容不存在
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2025年第一季度
报告》。

特此公告。
金石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25年4月23日


